外銷品沖退原料稅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關稅法第五十七條第五項及貨物稅條例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外銷品沖退稅事項，依本辦法之規定；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為財政部，經辦機關為海關、稅捐稽徵機關。

第　三　條　外銷品沖退原料稅之申請，以貨品業已外銷者為限。

　　　　　　將貨品售予在中華民國享有外交待遇之機關、個人或有其恘應予退稅之特殊情形經財政部核准者，視同外銷，其出口期以交易憑證所載之交貨日期為準。

第　四　條　外銷品沖退原料稅以下列二種為限：

1、 進口關稅。

2、 貨物稅。

第　五　條　由海關代徵之貨物稅，應隨同關稅一併辦理沖退。

第　六　條　進口原料之關稅為單一稅率者，其外銷品所得沖退之關稅及貨物稅，依其進口時適用之關稅稅率核計。

　　　　　　進口原料之關稅為複式稅率者，不論其進口時課徵關稅所適用之稅率如何，其外銷品所得沖退之關稅及貨物稅，一律依海關進口稅則第二欄稅率核計。

第　七　條　依關稅法第四條採關稅配額方式進口之原料，不論其進口時適用較低關稅稅率（配額內稅率）或一般關稅稅率（配額外稅率），其外銷品所得沖退之原料稅，一律依較低關稅稅率（配額內稅率）核計。

第　八　條　依關稅法第六十七條課徵額外關稅之進口原料加工外銷時，其所繳納之額外關稅，不予退還。但原貨復運出口，符合關稅法免徵關稅規定者，所繳納之額外關稅，得予退還。

第　九　條　外銷品沖退原料稅，由經濟部表各種外銷品產製正常情況所需數量核定專案或通案原料核退標準；專案原料核退標準之適用期間以不超過三年為限；通案原料核退標準之適用期間以不超過五年為限；屆期均應由廠商重新申請核定。

　　　　　　前項原料核退標準應由外銷廠商於開始製造時造具「製成品所用需用料計算表」及有關外銷文件、用量資料送請經濟部審核；經濟部應於收文之翌日起三十日內核定並發布，或將未能核定原因通知原申請廠商。但必要時得延長之，最長不得超過三十日。

　　　　　　外銷品使用原料、數量過於零星或價值低微或出口在先、申請審核原料核退標準在後，致無法查核其用料數量者，得不予核定或列入原料核退標準。

　　　　　　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核定後，廠商出口貨品之品名、規格、成分或其使用原料之名稱、規格、成分或應用數量，與核定之原料核退標準不符者，應向經濟部申請重新核定其核退標準。但其實際應用數量與核定標準用量相差未逾百分之五，或該項產品已訂有國家標準而未逾該國家標準所定之誤差容許率者，不在此限。

第　十　條　外銷品沖退原料稅之計算，依原料核退標準所列應用原料名稱及數量計算應沖退稅額。

　　　　　　依前項規定計算應沖退稅額，如在財政部會商經濟部所定之比率或金額以下者，不予退還。

第 十一 條  外銷成品之離岸價格低於所用原料起岸價格時，原料稅應按離岸價格與起岸價格之比例核退。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前條規定沖退：

1、 出口成品之離岸價格不低於該成品出口放行日前三個月內所使用原料之起岸價格者。

2、 經貿易主管機關證明另有貨價收入，合計致成品之實際離岸價格高於其所使用原料之起岸價格者。

3、 因前批外銷品有瑕疵，由買賣雙方協議，以後批貨品低價折售或約定於此批外銷品離岸價格中扣除，致成品離岸價格低於原料起岸價格，經貿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

第 十二 條　外銷品業經定有原料核退標準者，廠商於貨品外銷後，得逕向經辦機關申請沖退原料稅。

　　　　　　外銷品使用進品原料屬於零件組件部分，其不要求計算損耗，並於成品出口時事先報明請海關查驗者，得不申請訂定退稅標準，核實退稅。但其所使用之零件組件情形特殊且未訂定退稅標準者，海關得命檢具經濟部發給之證明文件後再行核退。

第 十三 條　外銷品原料稅除依規定不得退稅者外，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經辦機關申請辦理記帳：

1、 提供同額公債或經財政部認可之有價證券擔保。

2、 提供經財政部核可之授信機構出具之書面保證。

3、 依第十四條規定，其外銷品原料稅准予自行具結者。

廠商依前項第一款、第二款之規定申請辦理稅款記帳，應同時具結保證此項原料不移作內銷之用。

第 十四 條　外銷廠商符合下列規定情形之一者，其外銷品原料稅准予自行具結：

　　　　　　一、過去二年平均外銷實績年在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上，或沖退稅金額年在新台幣三千萬元以上；或過去三年平均外銷實績年在新臺幣四千萬元以上，或沖退稅金額年在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或過去四年平均外銷實績年在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或沖退稅金額年在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經查同期間內平均無虧損、無違章漏稅不良記錄，其過去年度如有虧損亦已彌補者。

3、 合於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八條規定之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

前項第一款過去三年之實績於第三年度開始後已達新臺幣二千萬元，或沖退稅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而其過去二年度或三年度經年終查帳平均無虧損、無違章漏稅不良紀錄者，視為已滿三年或四年。

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請自行具結之廠商如開始營業己逾一年度者，應查明其上年度無虧損、無違章漏稅不良紀錄。

前三項所稱無違章漏稅不良紀錄，係指各該所定期闁內無漏稅或所漏稅額合計未滿新臺幣五十萬元者。

第 十五 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廠商，應檢具下列文件，向經辦機關申請核定後准予自行具結：

1、 外匯或貿易主管機關有關外銷實績之證明。但適用沖退稅金額之規定申請者，依經辦機關之紀錄為準。

2、 當地稅捐稽徵機關有關查帳之證明。

3、 切結書。

前項規定之證明或紀錄，均以申請前各年度一月至十二月之證明或紀錄為準。

第 十六 條　已核准自行具結廠商，在辦理自行具結記帳年度，內經發現其有下列情況之一者，停止其自行具結：

1、 有違章漏稅情事，其所漏稅額合計塹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者。

2、 營業狀況顯有惡化。

3、 提供偽造、變造等不實證件，取得自行具結資格者。

經停止自行具結記帳廠商，其未到期部分之稅款，應於海關通知期限內提供授信機構擔保，其未提供擔保者，海關應即予追繳其久繳之稅款及滯納金。

第 十七 條　外銷品應退之原料稅，應依下列起算日起於一年六個月內，檢附有關出口證件申請退還，逾期不予受理：

1、 進口之原料稅自該項原料進口放行之翌日起。

2、 國產原料之貨物稅自該項原料出廠之翌日起。

廠商因具有關稅法第五十七條第四之特殊情形，致不能於前項規定期限內申請沖退稅者，得於期限屆滿前一個月內向財政部申請展延，其展延，以一年為限。

第 十八 條　記帳之外銷品原料稅不能於規定期限內沖退者，應即補繳稅款，其稅款金額之計算，應以該項原料進口當時依關稅法核

定之完稅價格及稅率為準，並由經辦機關於記帳保證書內註明。

第 十九 條　辦理稅款記帳之加工外銷原料，未依規定向經辦機關補繳稅款及滯納金，不得轉供內銷。

　　　　　　已補繳稅款及滯納金之原料，於加工外銷出口後，仍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退還所繳之稅款。

第 二十 條  應補繳之稅款及滯納金、業費未能依限繳清，或違反前條第一項規，或對於主管機關、經辦機關所要求之資料未予必要之合作或拒絻提供者，停止其六個月以下之記帳。

第二十一條　加工外銷原料之稅款由授信機構擔保記帳者，該項記帳稅款於期限內沖銷後，經辦機關應即通知授信機構解除保證責任。未能依限沖銷者，其所應追繳之稅款及自稅款記帳之翌日起至稅款繳清之日止，照記帳稅款按日加徵萬分之五之滯納金，應由擔保授信機構負責清繳。

第二十二條　沖退原料稅之申請，應於成品出口後，依第十七條所定期限，檢附出口報單副本、進口報單副本之影本及有關證件向經辦機關提出，經辦機關應於收申請書之翌日起五十日內辦畢。其因手續不符，或證件不全而不能辦理時，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但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限期補正，並以補正齊全之日為其提出申請沖退稅之日期。

　　　　　　海關核發出口報單副本之日數，應自規定之沖退稅期限內予以扣除。但其可歸責於廠商庂日數，不得扣除。

　　　　　　前項海關核發出口報單副本之日數，係指自出口報單副本所載出口放行之翌日起至海關核發出口報單副本之日止。

第二十三條　合作外銷廠商申請沖退原料稅案件，應由原供應廠商出具同意書，或於出口報單或沖退稅申請書上蓋章證明表示同意。

　　　　　　前項應出具沖退原料稅同意書之廠商如已停業，並有原設立登記主管機關或稅捐機關出具之停業屬實文件者，得僅由該申請廠商具結辦理沖退原料稅。

第二十四條　需辦理沖退稅之外銷貨品，廠商於報運出口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出口報單應註明需沖退稅，並檢附外銷品使用原料及其供應商資料清表，依照有關退稅標準，據實報明外銷品及加工所使用原料之名稱、品質、規格、成分、數量或重量與各供應廠商名稱、供應數量及來源等資料。

2、 訂有通案退稅標準之外銷品，如依照有關規定須另表專案退稅標準辦理沖退稅者，除依照前款規定辦理外，並應於出口報單上，詳細報明所用專案標準之核定文號及其規定之用料標準，未曾報明者，按通案標準核計沖退。

第二十五條　申請沖退原料稅之外銷貨品，如品名、規格、成分或其使用之原料名稱、規格、成分與原料核退標準規定不符者，經辦機關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檢具有關證件向經濟部申請證明或解釋，送經辦機關辦理。

　　　　　　前項規格、成分不符案件，如廠商無法取得經濟部出具之證明或解釋，經辦機關亦無法查核，且廠商亦未能提供足資證明之資料者，經辦機關得抔較低原料價格及稅率核退；如無較低原料價格及稅率可資計算者，按七折核退。

第二十六條　外銷廠商申請沖退原料稅案件得於出口後單獨或集合多批合併申請，每批均應一次全部申請沖退。但漏未申請者，得於規定申請沖退稅期限內請求補辦一次。

第二十七條　外銷品原料退稅案件核定後查有溢退或短退稅者，經辦機關應向有關廠商追繳或補退，或由廠商自動繳回或申請補退。

第二十八條　供加工外銷之進口原料，在進口放行之翌日起一年內因故復運出口經財政部核准者，免徵其進口關稅及貨物稅。

　　　　　　依第一項規定辦理免徵手續，應在原料復運出口之翌日起六個月內檢附出口報單副本及有關證件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第二十九條　己報運出口之外銷品，在出口放行之翌日起五年內因故退貨復運進口者，免徵成品進口關稅及貨物稅。但出口時已退之原料稅，應仍按原額補徵。

第 三十 條  參加國外商品展覽會或博覽會之貨品，應於出口前由貿易主管機關開列詳細清冊送請經辦機關辦理退稅。如該項貨品於事後仍須運回者，應按前條規定補徵。

第三十一條　外銷品沖退稅案件，如退稅廠商或原料退稅之進口商有應補繳之稅款、罰鍰及應收之滯納金、業務費等，應於核退稅款內扣繳。

第三十二條　依本辦法規定應徵之滯納金、業務費以新臺幣十元為起徵額，不滿十元者免計。

　　　　　　依本辦法規定稅款記帳案件，其沖帳餘額未逾新臺幣一百元者，免予補徵。

第三十三條　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變更或廢止時，其新舊標準之適用以該外銷品出口日期為準，但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三十四條　本辦法有關退稅規定，於記帳沖銷案件準用之。

第三十五條　本辦法修正施行前已出口之外銷品，其有關沖退稅事項，仍依修正前之規定辦理。

第三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